设立登记开办资金确认证明
 
根据《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三十七条，结合工作实际，我市事业单位法人办理设立登记时，开办资金确认需提供如下依据材料：
1.经费来源证明（见附件）
2.开办资金确认证明（见附件）
 
附件：1. 经费来源证明
2. 开办资金确认证明
附件1
 
经费来源证明
（设立登记模板）
 
鄂尔多斯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：
由             （举办单位名称）举办的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   （事业单位名称）的经费来源为：
□ 财政补助
□ 非财政补助
 
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负责人签字: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: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 

 (本单位公章)                    (举办单位公章)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 
 
 

附件2
 
开办资金确认证明
（设立登记模板）
 
 
鄂尔多斯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：
由                （举办单位名称）举办的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  （事业单位名称）可用于事业单位法人登记的开办资金为        万元。
 
 
负责人签字: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: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 

 (本单位公章)                    (举办单位公章)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